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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体罚与惩戒的区别 

——日本的相关规定 

 

通常，“体罚”是各国教育法律法规
中明令禁止的，而“惩戒”被认为是教育
过程中必要的手段，两者很容易混淆。

2012 年 12 月，日本大阪市立樱宫
高中一名男生因被篮球部顾问教师体
罚最终导致自杀的事件引起了日本社
会的高度关注。为了积极预防今后体罚
行为的发生，近日，日本文部科学省发
布通知明确了中小学体罚与惩戒的区
别。 

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： 
 对体罚的界定 
 对体罚行为的列举 
 对惩戒的界定 
 对惩戒行为的列举 
 不构成体罚和惩戒的正当防卫

和正当行为 
 体罚的预防和处理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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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体罚与惩戒的区别 
——日本的相关规定 

 
编者按：通常，“体罚”是各国教育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的，而“惩戒”被认为

是教育过程中必要的手段，两者很容易混淆，若不正确认识“体罚”与“惩戒”的区
别，很容易酿成悲剧。2012 年 12 月，日本大阪市立樱宫高中一名男生因被篮球
部顾问教师体罚最终导致自杀的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。为预防今后体
罚行为的发生，近日，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通知明确了中小学体罚与惩戒的区别。
希望对我国有关部门有所借鉴。 
 

一、体罚与惩戒的区别 

体罚是违法行为，不仅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恶劣的影响，而

且会使教师和学校失去信赖。体罚不仅不能培养学生正常的伦理观，

而且会助长学生的欺侮和暴力行为。惩戒是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中规

定的退学（公立义务教育学校中的学龄学生除外）、休学（义务教育

学校中学龄学生除外）、警告、斥责、放学后留校、起立、抄写作业、

清扫、写反省等。 

判断教师对学生实施的惩戒行为是否是体罚，要根据学生的年

龄、健康、身心发展状况以及该行为发生的场所、时间、惩戒的形态

等进行客观的综合考虑，不能按照教师、学生和家长的主观意志进行

判断。如果教师的惩戒行为对学生的身体构成侵害，施予学生肉体的

苦痛，那么就是体罚。具体的参考行为如下： 

（一）体罚 

1．构成身体侵害的行为 

（1）在体育课上，从背后踢正在做危险动作的学生； 

（2）在放学前的班会上，罚学生晃着腿坐，谁踢到前排同学，

教师就将其踢倒； 

（3）对反抗说教的、上课态度不端正的多名学生打耳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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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对屡教不听的多名课上随便走动的学生，捏着脸颊把其拖

到座位上； 

（5）对不听教诲想要逃学的学生，教师伸手去拉其手臂，学生

甩开手臂然后教师就徒手打学生脑袋的行为； 

（6）在午餐时间，口头提醒吵闹的学生，学生不听，教师就将

手中的圆珠笔扔向学生； 

（7）殴打不听从顾问教师指示、校服穿戴不整齐的学生的脸。 

2．施予学生肉体痛苦的行为 

（1）放学后让学生留在教室内，甚至不让学生上厕所的行为； 

（2）为了进行单独指导，让学生长时间单独呆在室内，甚至不

让学生吃饭的行为； 

（3）对于忘记做作业的学生，让其在教室后面保持正坐的姿势

听课，学生提出难受的时候也不放过学生的行为。 

（二）惩戒 

除了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中规定的退学、休学、警告外，被认为

是惩戒的行为有： 

1．放学后罚学生留在教室； 

2．上课中，让学生在教室内起立； 

3．交给学生学习任务或清扫任务； 

4．增加学生的值日次数； 

5．说教总是在课上随意走动的学生，让其回到座位上； 

6．对日常训练迟到的学生，不让其上场比赛而让其观赛。 

 

二、正当防卫与正当行为 

对于学生的暴力行为，教职工应该团结起来毅然取缔，确保一个

学生可以安心学习的环境。当学生对教师施予暴力时，教师为了防卫

可以使出恰当的力量，若这股力量对学生造成身体侵害或肉体痛苦则

不算体罚。此外，为了制止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、回避目前的危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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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也可以使出恰当的力量，同样不构成体罚。这样的行为，可以称

作正当防卫和正当行为，不负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。 

 

三、体罚的预防和处理机制 

（一）体罚的预防机制 

教育委员会为了防止体罚要开展相应的研修、制作相应的指导材

料发放给教师，使教师正确认识体罚。 

学校对于难以管教的问题学生不能将责任推到部分教师身上，应

该有组织地进行学生指导，以校长、教头
①
等管理层以及学生管理专

任教师为中心经常反思学生管理体制。 

校长为了预防体罚，要积极开展校内研修，落实正确的对体罚的

认识，并时时警惕体罚的发生。若发现难以管教的问题学生，要积极

发动管理层和其他教师进行协助，要完善体罚预防机制。 

教师要正确认识体罚行为的形态，一有机会就不断进行再认识，

反思自己对学生的管教方式。遇到管教困难时要积极报告管理层，与

其他教师商量。 

（二）体罚的处理机制 

教育委员会为了把握体罚情况，可以要求校长直接进行报告，也

可以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主动掌握情况。对于疑似体罚的案件，不仅要

听取教师报告，也要听取学生、家长的事实阐述，必要时候借助第三

方的理论阐明事实。对于判定是体罚的教师，就要根据学校教育法的

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

校长须对教师提出要求，一旦体罚了学生或目击别的教师体罚了

学生就立即向管理层报告，以完善了解体罚事实的机制。此外，若接

到教师、学生或家长体罚或疑似体罚的报告，要立即向相关教师、学

生或家长了解情况，掌握事实。再者，若已确定实施了体罚，校长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教头是日本中小学管理层的职位之一，相当于副校长，若同时设有副校长，则职位略低于副校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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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自对该教师进行指导，制定防止再次发生的策略，并向教育委员会

报告。 

教育委员会和学校要设置相应窗口，接受学生或家长的体罚投

诉、咨询等。 

 

四、社团活动中的适切指导 

社团活动（篮球部、排球部、奥数部等）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理所当然不能体罚学生。 

对于体育类社团活动，为提高学生的技术、身体能力、心理能力

等，可以施予学生一定的肉体或精神负担，但这些必须是为了促进学

生身心的健康发展，使学生获得成就感、增加团队凝聚力的行为。而

且这些负担要在学校、部门顾问、学生、家长的相互理解下，综合考

虑学生的年龄、技术熟练度、健康状态、场所、时间等因素适当进行。 

社团活动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，校长、教头等管理层不能全权委

托部门顾问，而应该进行适当监督，保证其履行教育活动的使命。 

 

北京师范大学  肖艺芳 

资料来源：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、日本《产经新闻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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